


荣昌府办〔2026〕16号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开展春季蚊媒传染病防控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预防控制登革热、流行性乙型脑炎、疟疾、基孔肯雅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流行，有效降低蚊虫密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经研究，决定开展2026年春季蚊媒传染病防控专项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行动时间
2026年3—4月。每月集中开展2次专项行动，3月11日、25日，4月9日、21日（雨天顺延）。
二、行动主题
清积水·除蚊虫·保健康。
三、主要举措
（一）翻盆倒罐清积水。
每月集中开展2次以清理蚊媒孳生地为核心的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将专项行动与文明城区创建工作有机融合。以农贸市场、
学校、车站等人员聚集场所和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建筑工地、垃圾中转站、菜地等薄弱环节为重点，广泛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1．室内清积水。水养植物定期换水洗瓶（换水周期3～5天），花盘托底不留积水。及时清理饮水机、冰箱和洗衣机底部水槽。疏通洗手池、拖把池、地漏、厨房水槽、阳台排水口，及时清理窗户槽、花瓶托盘等部位的积水。
2．室外勤清理。定期检查清理绿化灌木丛中散在垃圾，修剪低洼积水枝叶。定期疏通屋顶排水沟、排水槽，避免堵塞积水。阳台、天台、庭院内的花盆、泡沫箱、废弃瓶罐等容器应及时清理，闲置容器应倒扣放置，储水容器如水缸应加盖。空调冷凝水及时排净。
（二）科学开展消杀。
1．规范开展成蚊杀灭和幼虫控制。全区统一时间（3月11日、25日，4月9日、21日下午16∶00—18∶00点）开展消杀工作，重点消杀范围包括绿化带、车库、楼道夹层、地下室、管道井等温暖潮湿场所。建立消杀工作台账，记录消杀时间、地点、药剂种类、浓度、操作人员等信息。区疾控中心根据蚊媒密度监测结果，指导各镇街、相关单位适时调整消杀频次和范围。
2．完善防蚊灭蚊设施。加强完善旅游景点、车站、酒店、公共厕所等场所的防蚊灭蚊设施，安装纱门、纱窗、蚊帐等防蚊设施，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
（三）加强监测指导。
区疾控中心规范开展蚊媒密度监测，确保数据科学可靠。每次集中行动结束后，组织开展一次蚊媒密度监测，根据监测结果精准指导防控工作。
（四）广泛宣传，全民参与。
利用电视、广播、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社区网格群等多元传播渠道，依托健康讲座、宣传栏、海报、折页等形式，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入户调查，广泛开展蚊媒传染病防治知识宣传，提高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和参与防控的积极性。
（五）做好物资调配。
区卫生健康委负责统筹制定消杀技术方案，加强消杀队伍培训，指导科学开展环境治理和消杀工作；要调配好器械药品，做好物资保障工作。各镇街、各部门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物资和器械积极开展消杀工作，做好个人防护物资（如口罩、手套、驱蚊液）配备。消杀药品由区疾控中心统一提供。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春季是蚊媒孳生繁殖高峰期、也是全年防控关键窗口期的重要意义，要建立“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责任科室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迅速部署落实，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见效。
（二）强化职责，形成合力。各镇街、各部门要根据《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加强防蚊灭蚊工作的通知》（荣昌府办〔2025〕35号）明确的工作职责，主动担当作为，牵头抓好本地、本系统、本行业的宣传发动和防控措施。
（三）加强督导，科学防控。坚持“环境治理为主、化学防制为辅”的综合防制策略，杜绝“只喷药不清理”“重形式轻实效”现象。区卫生健康委要加强专项督查，对工作滞后、落实不力的镇街和单位要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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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蚊媒传染病防控各镇街、各部门工作职责

区卫生健康委负责统筹协调全区防蚊灭蚊工作，制定防蚊灭蚊行动技术指南，组织督导指导。

区教委负责强化学校环境卫生的整治，清除病媒生物孳生地。督促学校、幼儿园做好校园内的防蚊灭蚊工作，清理积水、定期消杀。将防蚊灭蚊知识纳入健康教育课程，通过“小手拉大手”等形式，培养学生、家长、教职工的防护意识和习惯。

区民政局负责督促养老机构做好防蚊灭蚊工作，严格执行清理积水，规范使用合格杀虫剂进行定期消杀等防控措施。

区住房城乡建委负责督促建筑工地、物业公司做好防蚊灭蚊工作，加强工地及居民小区积水清理，蚊媒孳生地整治，使用符合规定的杀虫剂进行定期消杀。充分利用建筑工地的围挡载体资源，统筹开展文明城区创建及蚊媒传染病防治知识宣传，实现公益宣传与城市治理有机融合。

区城市管理局负责垃圾中转站、垃圾处理厂及公厕、公园、绿地、绿化带、景观水体等重点区域病媒生物孳生地整治；组织对公共环境使用符合规定的杀虫剂进行定期消杀。

区交通运输委负责过境公路两侧路面的清淤、疏通，以及各公路道班、车站等处病媒生物孳生地的整治工作，清理积水，使用符合规定的杀虫剂进行定期消杀。

区水利局负责河流水系、防洪渠道等病媒生物孳生地的整治，定期对防洪沟渠进行清淤、疏通，防止积水，设置必要的防护盖板，防止垃圾、污物淤堵，从源头控制蚊虫繁殖。

区农村农业委负责加强屠宰场环境卫生整治。强化农田、农村地区的蚊虫孳生地治理，如稻田、沟渠等。指导农户采用合理的农业措施减少蚊虫繁殖，比如合理灌溉。指导各镇街做好农村地区的消杀工作，提升农村防蚊灭蚊能力。

区商务委负责督促各镇街对辖区集贸市场内病媒生物孳生地治理，实行划行规市、分区经营，消除周边病媒生物孳生地；整顿废品收购站，实行废品进店入室，堆放整齐。加强商场、超市等场所室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督促各镇街对集贸市场使用符合规定的杀虫剂进行定期消杀。

区文化旅游委负责A级旅游景区病媒生物孳生地的整治，加强文化娱乐行业室内环境卫生的整治；组织对景区公共环境使用符合规定的杀虫剂进行定期消杀。

区国资委负责已征未建工地病媒生物孳生地的整治，定期组织人员清理居民自发改造的菜地，清理各类积水容器，使用符合规定的杀虫剂进行定期消杀。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督促各餐饮门店、食品加工场所落实环境卫生整治。

区融媒体中心负责宣传引导、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通过全媒体平台扩大覆盖面，提升公众防蚊意识和科学灭蚊能力。

区疾控中心负责监测蚊虫密度、种类及携带病原体情况，掌握疫情传播风险。开展蚊媒传染病防控知识宣传，指导公众做好个人防护；开展蚊媒抗药性监测，为科学防蚊灭蚊提供技术支持，必要时组织专业化防治公司开展灭蚊消杀工作。

各镇街要加强基础环卫设施建设，着力解决垃圾堆、臭水沟等环境卫生问题；要广泛发动群众，做到家喻户晓、人人动手，动员居（村）民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翻盆倒罐清积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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